
 

本中心為保障身心障礙者之運動權利,全館設施(游泳池、適能中心、羽球場、桌球場、

籃球場、匹克球場)提供持有身心障礙相關證明文件者及其必要之陪伴者一人免費。 

相關使用規範如下: 

1.游泳池、體適能中心(健身房)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名免費,陪伴者須與

身障者同時進出,並確實履行照護身障者之責任。 

2.需陪伴人員實際照護或看顧之身心障礙族群進入場館,建議隨同進館之陪伴人員避免

其獨處,若有需要瞭解環境設施或相關運動諮詢,可向運動專業人員洽詢,避免運動危險

或運動傷害。 

 

1.各球場開放離峰時段且保留一面場地給持身心障礙手冊民眾預約使用。 

2.若遇本中心活動、長租及教學,本中心有優先使用全部場地之權利,無法開放預約使

用。 

3.離峰時段若沒有其他預約,則不限制身心障礙人士(團體)預約之場地數量、時間。 

4.預約規則依照本中心之規定辦理。 

5.各項設施為鼓勵身心障礙朋友運動而提供之免費優惠措施.優惠人數規範如下: 

一張桌球桌僅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同者一名；籃球場全場至少需五名及其必要陪同

者各一名；羽球場及匹克球場一面僅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同者一名；如經發現有冒

用、轉租超過優惠人數或非身心障礙者使用之情形,本中心將依規定收取費用且通報相

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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